
【摘 要】房地产税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需要充分认识到改革的约束条件，特别是利益和认识的分歧、房地产
市场价格高企和征管对改革的约束。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出发，房地产税改革中应处
理好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房地产税应定位为筹集地方财政收入的一个税种，在短期内所可能筹集的税收
收入有限；房地产税开征应以不引发房地产市场风险为底线；房地产税必须具有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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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现代化背景中的房地产税改革难题

杨志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北京 100028）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
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加快
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房地产税改革的
大方向就此明确。2019年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中
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下称“《决定》”），确定了“到我们党成立一
百年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
显成效；到二〇三五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
立一百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
充分展现。”房地产税改革的顺利推进，既是税制现
代化的内容，也是推进治理现代化的一个范例。关
于开征房地产税的争议仍然很多，我在 2019年的
一篇文章对主要争议作了归纳和评议（杨志勇，
2019）[1]。本文从治理现代化的视角，讨论房地产税
改革的约束条件，从政府和市场、社会的关系看房
地产税改革，并结合功能定位，阐述对中国房地产
税改革的基本看法。

1 从约束条件看房地产税改革

1.1 利益和认识分歧对房地产税改革的约束
在现代国家治理中，公共政策认识的分歧直接

影响公共政策的实施。房地产税改革作为一种公共

政策，自然也不例外。存在分歧的公共政策强制性
推行，则必然带来社会问题。公共政策的影响面越
大，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就越严重。合理评估公共政
策的风险，并积极加以防范，才能让公共政策不反
复，才能不影响政府的公信力，才能真正提高国家
治理能力，促进治理的现代化。有些公共政策社会
影响力极大，强推甚至可能带来难以防范的风险。
开征房地产税很可能就属于这样的一种公共政策。
开征房地产税影响社会各方利益，有的影响是

直接的，有的是间接的，且不同个体受影响的程度
不同。受信息条件约束，社会各方对房地产税开征的
影响认识不同（杨志勇，2017）[2]。对影响认识的不同，
势必对房地产税开征有不同的反应。近年来，房地产
税的讨论持久而热烈，一些专业知识已经逐步得到普
及。例如，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房地产税降房价在
许多时候并无法实现，相反还可能抬高房价。房地产
税在一般情况下并不会降房价，税收资本化降房价从
理论上看，也只是将当期的税收负担转移到未来，实
际上税收负担并没有真正下降，而且房地产市场还
得符合完全竞争的条件。现实中，房地产市场往往是
区域寡头垄断市场，再加上原始供地主体是地方政
府单一主体，买方税收资本化的意图不一定能够实
现，这样，在一般情况下，开征房地产税的结果可能
是房价上涨。关于房地产税开征的问题，就转化为社
会各界是否愿意接受征税带来的税负上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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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征房地产税又有什么收益呢？有人认为，开
征房地产税可以更好地发挥税收促进社会公平的
作用，因此有促进社会公平的收益。可是，房地产税
所担负的更主要是筹集地方财政收入的功能。地方
政府本身通常不应该承担收入再分配的功能。
显然，如果房地产税只会导致税负上升，那么

房地产税开征就不太容易受到欢迎。这可以通过税
制自身优化来加以应对，即将房地产税定位为一种
替代性税种，取代房地产税相关各个税种，总体上
税负不会增加太多，甚至还可以通过税负平移，做
到总体税负不增加。另一路径是通过公共服务改
善，补偿房地产税税负上升所带来的损失，以换取
社会对房地产税开征的支持。这是跳出税制寻找破
解房地产税开征的约束条件。
1.2 房地产市场价格高企对房地产税改革的约束
高房价下的房地产税制设计难度很大。房地产

税开征与房地产价格没有太多关系，已在持有环节
按评估价征收房地产税的国家的房地产市场运行
就说明了这一点。现实更多遵循的是行为经济学的
逻辑。中国房地产价格与居民家庭年收入之比较
高，仅靠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支持，房地产价格高
位很难持续，这是当前房地产市场的现实对房地产
税开征的约束。
住房的公共政策已经明确定位为“房住不炒”，

投资性购房、投机性购房的空间因此被挤压，房地
产市场下行压力较大。开征房地产税之后，非自住型
住房可能在短期内集中涌入市场，引发市场踩踏风
险，这类风险必须小心防范。房价下降，好处是让房价
和收入之比更加合理，但如任由市场自发调整，调
整过程可能相当艰难。房地产市场大起大落，影响的
不仅仅是房地产市场，而且还可能影响金融市场、财
政运行和社会稳定。房地产交易有许多依靠银行贷款
或商业贷款，房地产市场价格急剧下跌可能影响金融
市场稳定。在经济社会转型期，市场契约意识还不够
强的条件下，房地产市场大起大落易引发房地产交易
纠纷，进而影响社会稳定。如果房地产市场价格下跌，
那么国有土地使用权交易会直接受影响，地方政府的
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就会直接受影响。地方债或地
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清偿与土地出让金收入有
着密切关系，房地产市场大起大落不利于地方财政风
险的防范。房地产即使只是表面上的财富缩水，也
是社会所关心的。任何导致社会财富缩水的公共政
策都不会受到欢迎。有人在短期内可能支持让房价
下跌，但这类人考虑问题的角度也会变化。买房前，

他们希望房价下跌；买房后，他们同样希望房价上
涨。随着买房人越来越多，更多的人希望房地产可
以保值增值。随着“房住不炒”政策的落实，大起大
落的风险点重点转向防范房地产价格的“大落”。
在房地产市场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房地产

税开征可能触发房地产市场价格下跌，这应特别加
以重视，要防止“压力测试”风险指标的误导。商业
银行“压力测试”有很多假设条件，条件中的某一项
不能满足，现实结果就可能大相径庭。市场在大趋势
影响下，风险需要高度重视。市场“买涨不买跌”“超
跌”问题就可能出现，影响超过“压力测试”的预期。
因此，改革房地产税，需要对房地产税开征的

影响进行理性分析和行为分析，将房地产税作为影
响市场的一个因素进行综合研究，并给出改革的时
间点，以最大限度减少可能的风险。
1.3 征管条件对房地产税改革的约束
征管条件直接决定房地产税开征的成效。任何

一个税种，首要目的都是筹集税收收入。如果征管
条件不具备，房地产税开征就可能实现不了预期的
征税收入目标，那么开征房地产税就失去最初的意
义。房地产税能否作为地方税的主体税种、能否为
地方政府提供重组的财政收入就成为一个突出的
问题。住房货币化让房地产的税源变得更加充足，
但这还得征管条件的配合。
房地产税征管是个难题。对个人（家庭）住房征

收房地产税不同于一般的自然人税收征管，这是一
种缺少现金流的税收征管，与有现金流的自然人税
收征管有着不一样的体验。税收征管是税制不可或
缺的组成部分，理想的税收制度需要有理想的税收
征管条件相配合。现实的税收制度只能是适宜的税
制，即与税收征管条件相配套的税制。税收征管条
件不能作静态化理解，征管条件是动态变化的，但
变化同样是有条件的，有的变化是根本性的，有的
变化是边际性的。一种新税制所需要的税收征管条
件，有的经过努力是可以达到的，有的可能在短期
内无法达到。需要认真研究房地产税开征的征管条
件是什么，现有征管条件和它有多大的差距，这种
差距在多长时间内通过什么方式可以缩小，征管条
件什么情况下可以达到。对个人（家庭）住房征收的
房地产税和个人所得税一样，都属于对自然人课
税，但房地产税和个人所得税不同，后者有收入流
（现金流），前者没有。这意味着要顺利开征房地产
税，个人（家庭）必须能够从其他地方获得收入流
（现金流）。个人（家庭）可支配收入、个人（家庭）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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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性收入等都可以提供相应的收入流。如果个人
（家庭）可支配收入可以轻松支付房地产税，那么征
税将较为简单；如果不足以支付房地产税，那么征
税将面临严峻挑战。高房价条件下的房地产税征管
必然要面对这样的挑战。个人（家庭）只能通过财产
变现等非常规做法才能缴纳房地产税，这样税收征
管肯定会遇到难题，迫使个人变卖财产才能缴纳房
地产税肯定很难获得支持。从理论上说，可以先记
账，等到多年之后如纳税人死亡时再清算，但这样
引发税收伦理学难题，同样不容易被接受。在支付
能力不足的情况下，消极纳税或直接抵制征税，都
是可能的结果。如果强行推进，这样的房地产税或
让个人（家庭）财产持有都成为难题，导致居无定所
的恶果。当前，不少房地产持有者通过按揭贷款才
获得住房，在拥有住房的同时，他们还需要支付房
贷。持有环节缴纳房地产税会直接增加他们的支出
负担。相应地，从支付能力上着手，房地产税的税负
应该足够轻，税收征管才可能顺利进行。
房地产税征管顺利进行的另一前提是税负公

平，这就要求不同房地产应该有合理的税基评估。
不同时期获得的房地产历史成本不同，如简单地以
历史成本为依据确定税基，肯定会带来更多的不公
平。现代房地产税制必须建立在房地产价值的合理
评估上。开征房地产税，税基评估不可或缺。税基评
估在国际上有较为成熟的技术，关键是选择什么样
的模式更适合国情。这种技术上对税收征管的约束
问题总体上可以通过税基业务培训来解决。
房地产税的征管对税务机构的设置也提出新要

求。当前，税务机构基本上按照对企业征税的要求
设置，与税收收入主要来自企业的实际情况相符。而
房地产税主要来自个人（家庭）。自然人税收征管的要
求不同于企业。这一方面要求税务机构内设机构的
调整，另一方面要求投入相应的人力、财力和物力资
源。如果需要投入的资源成本高于所征收的房地产
税收入，那么这样的房地产税开征可能就得不偿失。
不存在不惜代价的房地产税开征，这是税收征管成
本约束。事实上，税收遵从成本也必须考虑，如果纳
税人遵从成本太高，房地产税的开征也会有难度。

2 从政府和市场、社会关系看房地产税
改革

2.1 房地产税改革应体现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
体系的多方面的显著优势
房地产税改革要体现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

理体系的优势，就必须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对标。房地产税改革与人民利益关系密切，改
革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紧紧依靠人民来推动，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
加人民福祉，切实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房地产税改革
必须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尽可能得到相关各方的支
持，得到公众的普遍拥护。房地产税改革必须在法治
化的框架内进行，并成为税收法治化建设的重要内
容。房地产税改革建立在经济治理基础数据库优化
的基础之上，必须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
求，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房地产税改革应与
时俱进，让税制不断得到完善。房地产税制作为制度
的一部分，应能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
到 2021年，中国要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

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中国目前不是没有房地产
税制，而是当下的房地产税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要求，特别是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要求还不相适应。现行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
用税对商业房产征收，不对个人自住房征收；现行
房地产税性质的税种多在交易环节征收，且不以评估
价为基础，这样的制度安排适应了个人房产偏少的
事实，与土地制度也是基本相匹配的。中国实行土地
公有制，城镇土地国家所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这
一点与土地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国家有很大差别，因
此不能照搬与土地私有制国家一样的房地产税制。
对房地产征收的税，除了房产税之外，还有土

地增值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契税四种
只对房地产征收的税。此外，房地产行业还要缴纳
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等多种税，当
然这些税种也对其他行业征收。现行对房地产征收
的税种功能实现还无法到位，如耕地占用税并不能
真正有效地保护农地；土地增值税，更是一种不能
适应治理现代化要求的税种，征收的国家和地区很
少就是明证。房地产税制要更加成熟，就意味着形
成更加稳定的房地产税制的重要性。具体来看，房
地产税改革，应通过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
系，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2.2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房地产税改革必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这就要求从房地产税的经济效率入手，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有一种观点是，房地产持有环节缺少税收，导

致房地产过多地集中持有，从而加剧房地产市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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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张状况，让房地产资源配置不够合理。实际上不
是如此。任何一个市场，都是由需求和供给关系直
接决定的。在供给短缺的条件下，房地产市场价格
自然就会上扬。限购之后，政策一放松，房地产价格
就会上涨，反映的是供不应求状况。如果这种状况
长期持续，那么可以判断这个市场是短缺市场。房
地产市场具有区域特征，但不同区域的房地产市场
又相互影响，影响程度不一。由于一个区域内的房
地产供应商数量可能较少，区域内寡头垄断市场很
容易出现。土地公有制的特点决定了正式的土地供
应者只有地方政府一家，因此，影响房地产市场的
最基础力量仍然是地方政府。
有人经常说，中国地少人多，耕地需要保护，因

此可供土地有限，土地短缺是必然现象。事实可能
不是这样。农民上楼，集中居住，释放出的土地并不
少。城市中高楼大厦，同样让城市可供土地大大增
加。土地供应多少，土地价格高低，在很大程度上是
相互关联的。土地供应多了，土地价格不可能高；土
地供应少了，土地价格才可能高。土地供应上学习
香港地区的批租做法，让地方政府从土地使用权转
让上获得了较多收益。“土地财政”模式因此而来。
虽然土地收入不列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但是作为
政府性基金收入的主体，土地收入在地方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改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高地价推高房
价。不同区域的建安成本差别不大，房地产价格差
距主要因素是土地价格。房地产资源配置的改善，
通过土地供应，还是通过持有环节的税收调节更
好？是让更多人拥有自有产权房，还是保障居住？是
一般的居住，还是改善型居住？这并不容易回答。居
住条件是相对而言的。在土地供应紧张的状况下，
房地产税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市场格局。房地产税开
征的短期冲击之后，根本影响仍在，这就是市场的
内在力量。房地产税可能让本来紧张的市场状况更
加恶化，居民可支付能力进一步下降，居住成本进
一步提高。土地供应的垄断性保证了政府可以获得
额外的租金收入（土地国有本来就有租金收入，垄
断供应获得额外的租金收入）。房地产持有成本的
上升，可能释放出部分房地产，但只要市场状况仍
然维持紧张格局，那么房地产税开征对市场效率的
改善所能起的作用是极为有限的。
2.3 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房地产税改革很容易与社会公平功能联系起

来。房地产是财富，同时又具有居住功能。在生产力

较为落后的昔日，地主家也只能有温饱生活和一般的
居住条件。在今日，社会已经发展到不能容忍任何一
个人没有温饱生活和起码居住条件的阶段。这是现
代社会中政府应该提供保障性住房的理由，但是，保
障性住房的供应，不能依靠房地产税。2011年，重庆、
上海两市进行个人住房房产税试点。重庆市曾经回
应社会，个人住房房产税收入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
这样，即有条件自己购买住房的人，还要帮助政府
建设保障性住房，人们对政府解决住房问题的依赖
心理可能因此助长，并进而影响社会财富的创造。
收入分配是政府的重要职责，但还得考虑到分

配方案对经济效率的影响，毕竟收入分配所需财力
只能来自经济效率的改善。正常情况下，房地产税
的纳税人是高收入者，但根据财政学基本原理，地
方政府不具有调节收入再分配的职能。地方政府促
进社会公平做得好，只会吸引低收入者居住，高收
入者因此可能离开，最后地方政府缺乏足够财力来
支持公平工作。因此，收入再分配的功能归属中央
政府。房地产税既然是地方税，地方政府就不宜通
过该税来调节贫富差距。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处理，
在保障社会公平上，应更多地通过健全社会保障体
系和优化公共服务。
房地产税的征管也影响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对

个人征收房地产税是未来房地产税改革的难题。房
地产税的征管成本与纳税人的习惯有关。自然人税
收征管体系还在建设之中。个人所得税综合与分类
相结合的改革在进行之中。个人所得税综合征收的
经验可以借鉴，特别是即将进行的 2020年上半年
汇算清缴的经验可以为房地产税征管所借鉴。但房
地产税征管不同于个人所得税之处在于自住房本
身不会产生现金流。征管需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
纳税意愿；二是支付能力；三是强制执行力。
纳税人有强烈的纳税意愿，会配合征管的进

行，征管成本较低，政府与纳税人的关系就会维持
良好。纳税意愿不会自动实现，需要在房地产税制设
计和公共服务上有对应的安排。征税的公平，征税后
的回报，都会影响纳税意愿。纳税人有支付能力，在
高房价下，房价收入比不合理，一方面影响房地产
市场的可持续性，另一方面影响支付能力。纳税人有
很强的支付意愿，还得有支付能力。强制执行力是政
府为保持征税的顺利进行不可或缺的。人民内部矛
盾需要正确处理。在处理房地产税改革所涉及的政
府与社会关系上，人民群众应有表达的路径和渠道，
以协调利益，保障权益。这也是社会治理新格局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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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房地产税征管应与社会治理和服务结合。征管能
力和强制执行力的强弱，需要基于经济治理基础数
据库，需要优化政府职责体系。建立健全运用互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可以促进征管效
率的提高。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加强数据有序共享，
依法保护个人信息，同样可以促进征管的可接受度。

3 从功能定位与底线思维看房地产税改革

3.1 房地产税只能承担筹集地方财政收入的功能
作为税收，房地产税的基本功能与其他税种一

样，都是筹集财政收入。倘若舍弃财政收入功能，那
么房地产税就很容易为其他公共政策工具所取代。
房地产税自身不宜承担过多的调节功能。调节房价，
无论是降房价，还是抬高房价，都不是房地产市场
平稳健康发展所要求的。房地产税在短期内抬高房
价或降低房价的目标都可能做到，但这是滥用房地
产税的功能，结果只会让房地产市场混乱不堪，导
致房地产市场的大起大落。房地产税只承担筹集地
方财政收入的功能，更切合实际。只有这样，才能让
房地产税和房价尽可能脱钩。超越地方财政收入的
功能，房地产税很可能不堪重负。房地产税的其他功
能无法很好履行，最终还会损害地方政府的公信力。
通过房地产税筹集地方财政收入，需要考虑的

是为地方政府寻求稳定的财力来源。房地产税是对
持有的房地产每年按评估价进行征税，可以做到细
水长流。但在短期内，它所能提供的税源有限。事实
上，不同国家房地产税在税收收入中的地位不一
样，美国的地位较高，但欧洲多数国家对房地产税
的依赖程度要低得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房地
产税所筹集的收入可能远远不如国有土地使用权
出让金收入。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更有效的税收收
入来源只能是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
得税等共享税收入，地方可支配财力还应包括来自
中央和上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①。
从表面上看，房地产税与中央财政收入没有关

系，实则不然。中央财政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共同
组成国家财政收入，地方财政收入充足，中央财政
收入中用于转移支付的就可能减少，可以提供全国
性公共服务的财力就越多。因此，不仅需要评估房
地产税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地位，而且还需要充分
评估房地产税收入在国家财政收入体系中的地位。
要特别考虑房地产市场的两个特殊国情，一是不少
人没有商品房的购买力却拥有了商品房，这些人主
要是通过福利分房获得商品房的；二是商品房价格

二十多年来急剧上涨，远远超过工资收入的增速。
这样，按照国际上标准的以评估价为基础的房地产
税，商品房持有者就可能支付不起。如果将这些人
持有的商品房排除在征税范围之外，那么房地产税
所可以筹集的财政收入是很有限的，房地产税所能
筹集的地方财政收入规模就要大打折扣。
3.2 房地产税开征以不引发房地产市场风险为底线
前已述及，房地产税不应该与房价联系太紧

密。这不是说房地产税短期内不会影响房价。在一
般情况下，房地产税的开征与房价没有太多联系。
即使是那些房地产税收入依赖度比较高的国家，房
地产税税率也多为 1%～3%，这样的税率从中长期
来看，对房价的冲击是有限的。但是，中国房地产市
场目前还是一个较为脆弱的市场，高房价的可持续
性遇到许多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中，任何可能引发
房地产市场风险的公共政策都应加以回避。
开征房地产税可能会让人们有一个持有房地

产成本将会持续抬高的预期。这样，他们持有的房
地产就可能涌入市场，从而给房价下行带来更大的
压力。有一种说法是对持有多套住房的人课税，而
对持有 1～2套住房的人不课税。这种设想可以让房
地产税的开征减少阻力，但是持有多套住房的人因
为开征房地产税所进行的抛售行为，给整个房地产
市场带来的冲击，不仅仅是金融风险，还有财政风
险和社会风险，这种影响是所有人都无法躲避的。
一段时间以来，房地产扮演了国民经济支柱行

业的角色，房地产市场状况因此直接影响金融市场
的稳定，房地产市场的大起大落不利于宏观经济稳
定。“房住不炒”政策已为房地产市场调控定调，房
价再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上涨。在高房价背景下，房
地产市场下行压力大。房地产税不仅短期内难以成
为房地产市场稳定的所谓“定海神针”，相反可能成
为市场的扰动因素。因此，从房地产税的开征时机看，
只能选择在房地产市场进入平稳运行状态之后，因
为这个脆弱的市场经受不住新风险的冲击。不引
发房地产市场风险应该成为房地产税开征的底线。
3.3 房地产税改革的目标必须是中国特色的房地

产税
房地产税必须具有中国特色，这是由土地制度

所决定的。中国未来所开征的房地产税只能是土地
公有制基础之上的房地产税，以明显区别于土地私
有制国家。
由于土地公有制，房地产税和国有土地使用权

转让金收入应该统筹考虑。诚然，房地产税和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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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 of real estate tax reform in the background of
modernization of governance

YANG Zhi-yong
(National Academy of Economic Strate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28, China)

Abstract：A slight move in the reform of real estate tax may affect the situation as a whole. Therefore, it’s necessary to
realize the constraint conditions of the reform, especially the constraints of the divergence of interests and opinions, the
high price in real estate market, and the taxation and regulation on the reform. Starting from the objective of push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e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it’s necessary to rightly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arket and society. Real estate tax should be oriented to be a tax type to raise
local fiscal revenue, but the raised tax revenue may be limited in the short term. The bottomline of taxation of real estate
is to avoid triggering the risks in the real estate market. Real estate tax must hav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real estate tax; reform of tax system; modernization of governance; tax system of China; local t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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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出让金收入是桥归桥路归路，但是二者最终都
进入国库，都属于基于土地之上的政府可支配财
力，必须统筹考虑两种形式不同的收入。两种收入
都会增加房地产供给的成本，最终都会形成房地产
持有者或使用者的负担。由于房地产持有者或使用
者所能承载的负担是有限的，即总体负担一定条件
下，两种负担此消彼长。改革开放之后，借鉴香港地
区的土地批租制度，为地方政府融资提供了强有力
的支持，但地价也因此越来越高，土地出让金收入
的负担越来越重。这样，即使不考虑房地产持有者
未来的房地产税负担，土地出让金收入的负担实际
上已经很重。况且，已有的在交易环节和持有环节
的仅对房地产征收的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
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契税收入占税收收入之比
已经在 10%以上②。这个数据已经不低于美国这样
地方税收收入主要来自财产税收入的国家。房地产
税要获得社会支持，应将之设计为替代上述只对房
地产课征的五种税的税种。由于不同税种的负担落
在不同的纳税人身上，因此，开征房地产税之后，应
设置一个过渡期，区分存量住房和增量住房，先对
增量住房征税，再逐步过渡到全部住房。
由于税收收入和产权收入的性质不同，房地产

税很难完全取代土地出让金，因为后者解决的是土
地归谁支配的问题。但是，收入形式之间还是具有一
定的替代性，房地产税开征之后，土地持有成本增加，
土地出让金收入确实可能因此下降。当然，这个问题
还需要结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以理解。在工业
化和城镇化中，土地价格上涨有其合理性，但是如
果没有可持续的居民收入作为支撑，土地价格很难持
续上涨，持续上涨在很大程度上是风险累积的表现。

4 结 语

房地产税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需要充分认识
到改革的约束条件，特别是利益和认识的分歧、房
地产市场价格高企和征管对改革的约束。从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出发，房地产
税改革中应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房地
产税应定位为筹集地方财政收入的一个税种，在短
期内所可能筹集的税收收入有限；房地产税开征应
以不引发房地产市场风险为底线；房地产税必须具
有中国特色。考虑到房地产税是地方税，必须结合
地方政府治理来加以解决，应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
性。赋予地方更多的自主权，支持地方创造性地开
展工作。房地产税是地方税，地方自主权应足够大。
房地产税征管的难度不能低估，应该赋予不同地方
探索的权利，积累房地产税征管经验，以更好地推
进现代财政制度的建立，推进治理的现代化。

注 释：

① 吕冰洋对地方税体系建设作了探讨。零售环节的消费税作为
地方税涉及消费税制改革，在现行税制下，消费税实际上难以
承担地方税主体税种的职责。详见：地方税系的建设原则与方
向[J].财经智库，2018（2）：13-24，138-139.

② 张斌对中国房地产的税收收入贡献作了分析。详见：房地产对
税收收入的贡献[J].财经智库，2016（1）：112-12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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